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709號 行政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12 月 11 日

案由摘要：損失補償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七○九號

　　上  訴  人　陳秀容

　　被 上訴 人　臺北縣三峽鎮公所

　　代　表　人　陳家烜

　　訴訟代理人　王慶超律師

右當事人間因損失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六三三五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因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土

石流，為行救災之便，逕行拆除上訴人所有坐落臺北縣三峽鎮○○路九十九巷五號房

屋後牆及廁所，並清除屋內家具。上訴人主張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及

第四十一條規定，得向被上訴人請求修復房屋及給付補償金，惟未獲辦理等情。爰請

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四五六、九○○元及自起訴時起至被上訴

人修復房屋止每月一萬元之房租收益補償。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房屋門窗、廁所裝潢、飯桌、椅、炊具之損失，係因九二一

大地震土石流所毀壞、掩沒而發生。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向被上訴人陳情

，房屋內目前污泥淹到二尺高，懇請被上訴人派員清理。經被上訴人調查，該房屋當

時積土一公尺餘，有民政課、建設課、祕書，鎮長之簽辦便條可證，故上訴人之損失

係天然災害發生時已發生，與被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之房屋因地震而囤積土石，清理

時須拆除牆壁，上訴人業與第三人即新台北建設公司調解成立，領取補償金二十五萬

元，自不得重複請求。且本件與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定補償要件亦有不合

，亦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國家賠償要件不符，業據臺北縣政府九十年十

一月三十日北府工使字第三四八三四○號函拒絕，被上訴人依上級指示辦理，歉難同

意補償等語，作為抗辯。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其住宅所為拆除後

牆、廁所及清除屋內家具之即時強制作為，發生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而行政執



行法雖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惟係於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本件自應適

用修正前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上訴人主張依修正後之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請求

損失補償，即失所據。又依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人民對於執行機關所為即時

強制之損失補償不服者，應循訴願程序，始得提起行政訴訟。上訴人未經訴願程序，

逕行提起行政訴訟亦不合法。又按行政執行法之即時強制，係屬事實行為，依修正前

之行政執行法未設救濟途徑。另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

其他財產上之給付，固為行政訴訟法第七條所明定，惟必其損害係行政機關所為行政

處分所致之損害，始得合併請求賠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之即時強制既非行政

處分，且上訴人未經訴願程序救濟，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合併請求損失補償及國家賠償

。另依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提起行政訴訟

，而「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十

二條所明定，是單純提起國家賠償之訴，要屬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之範疇，不屬行政法

院之權限，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亦不合法。從而，上訴人依現行行政執行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請求損失補償，於法無據；另上訴人提起國家賠償，非屬行政法院權限，因

將上訴人之訴駁回。

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為上訴人請求損失補償部分，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合併請

求損害賠償部分，不屬於行政法院權限，均屬形式訴訟要件欠缺，原判決引據行政訴

訟法第一百零七條以判決駁回，顯然判決理由與主文矛盾。縱認就損失補償有審判權

，合併請求損害賠償無審判權，亦應為一部判決、一部裁定，否則判決既判力亦及於

損害賠償。上訴人於原審進行訴訟時，修正後之行政執行法業已生效，上訴人亦未逾

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一條所設二年時效之規定。縱使原判決認為應適用修正前之行政執

行法，上訴人所提一般給付訴訟亦無違誤。再者，修正前之行政執行法第九條亦設有

即時強制之規定，如即時強制已達有違「公負擔平衡」及「特別犧牲」程度，難謂並

無損失補償請求權，是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乃屬當然之理。另基於

八十九北縣峽民字第二三五○號函、八十九北縣峽建字第一四五六號及二○三九六號

函，被上訴人自始表示要將拆毀之房舍恢復原狀，上訴人係依此授益處分而請求，僅

因曠日廢時將恢復原狀轉為補償金取代。原判決縱認本訴訟案件非屬行政訴訟法第八

條一般給付之訴，亦應載明理由，而非逕認上訴人所提應為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課予義

務訴訟。況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前尚同意恢復房屋原狀，上訴人又如何依

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踐行訴願前置程序？又原判決對於「本件是否為即時強制」之

基本爭點並未釐清，若最終確認非為即時強制，則原判決以修正前行政執行法無第四

十一條，而認上訴人請求於法無據，則顯失判決依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請求恢復房

舍，實乃對上訴人之授益處分，然其後上訴人轉向被上訴人請求以給付金錢取代回復



房屋原狀時，被上訴人又以上訴人與訴外人新臺北建設公司進行和解已領有賠償金而

拒絕，此種毫不相關之理由，實難令人信服。依據憲法第十五條及司法院釋字第四○

○號、第四四○號解釋，上訴人之財產權既受公權力侵害，使上訴人喪失對該屋之使

用、收益、處分權，已超過人民就公權力措施行使應容忍範圍，上訴人之請求自屬合

理云云。

按公法上損失補償之意義，乃指國家基於公益需要，依法行使公權力，致特定人之財

產上利益特別犧牲，國家應給予相當之補償之謂。依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

前之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規定：「遇有天災、事變及其他交通上、衛生上或公安上有危

害情形，非使用或處分其土地、家屋、物品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防護之目的時，得

使用或處分，或將其使用限制之。」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執行公權力，致人民財產遭

受損失者，自應給予相當之財產補償，乃屬當然。次按行政上之損害賠償與損失補償

不同，前者係以不法行為為前提，為公法上之侵權行為；後者係對適法之行為而生之

補償，以彌補相對人之損失。在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

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並無得請求補償之規定，僅能附帶

於行政訴訟提起。是以，茍人民主張因行政機關公權力之行使，致其財產受有損害，

而請求損失補償，經行政機關以與有關補償費發給之法規不符而函復拒絕，則行政機

關拒絕補償之函復，不能謂非針對具體事件，所為足以發生拒絕補償之法律上效果，

自屬行政處分，人民即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現行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亦明文揭示此意旨。準此，不論行政執行法修正前、後之規定，應解為因行政機關

實施即時強制，致人民財產遭受損失，而請求補償者，均應先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

於行政機關否准其請求時，方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判決以人民對於執行機關所

為即時強制之損失補償不服者，應循訴願程序，始得提起行政訴訟。上訴人未經訴願

程序，逕行提起行政訴訟亦不合法；另上訴人提起國家賠償訴訟，非屬行行政法院之

權限，此部分請求，為不合法，經核於法尚無違誤。至原判決以行政執行法之即時強

制依修正前舊法規定，係屬事實行為，未設救濟途徑，自無主張依行政訴訟法第七條

合併請求損失補償之依據，認為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固無可採，惟因上訴人

在原審之起訴既不合法，其結果尚無不同，原判決仍應予維持。另上訴人其餘上訴主

張，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贅述。上訴論旨，執前述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誤

，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

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二 　　　月　　 十一 　　　日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四 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廖　政　雄

                                         法  官　　　趙　永　康

                                         法  官　　　林　清　祥

                                         法  官　　　鍾　耀　光

                                         法  官      姜  仁  脩

右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院書記官　蘇  金  全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二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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